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自律公约（2025年修订版）

[bookmark: _GoBack]为构建行业自律性管理体系，规范行业企业及从业人员行为，维护行业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保障消费者权益，进一步促进我国木材与木制品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协会章程等规定，结合本行业实际情况，特此制定本公约（2025年修订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会员及有关木材与木制品生产经营的单位为本公约的行业成员。
第二条 行业自律的宗旨是：依法合规生产经营，抵制不正当竞争，保障消费者权益，推动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第三条 自律的基本原则是：科技创新、合作共赢、优化服务、绿色可持续。
第四条 本公约适用于所有行业成员，行业成员应从维护行业及自身的长远利益和声誉出发，积极推进行业自律，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第五条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秘书处为本公约执行监督和管理单位，行业成员应自觉接受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依据本公约进行的监督与管理。

第二章 自律条款
第六条 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依法承担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劳动保障等方面的社会责任，坚决抵制任何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保障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第七条 按照诚信守法的原则，开展经营合作，促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鼓励、支持开展合法、公平、有序的行业竞争，反对使用不正当手段进行行业内竞争。
第八条 建立健全产品质量管理体系，遵守国家有关技术、质量、服务标准和规范，坚持质量第一，保证所采购、生产、销售的木材与木制品来源的合法性，并确保其质量和售后服务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加强智能化、数字化转型，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
第九条 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提高木材资源综合利用率和木制品循环利用率，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降低能耗和减少污染物排放，保障生产经营过程不对自然环境和本单位职工及社会消费者健康安全造成隐患。
第十条 加强基础建设，提倡严格管理，健全企业各项规章制度，提高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水平。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经常开展岗位培训，保障职工收入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并努力提升员工福利。
第十一条 不得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不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严禁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不得在产品上或广告中对产品作与事实不符及容易引人误解的表示或宣传。同时，加强品牌建设，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第十二条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进行招投标活动。不得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价格欺诈等进行恶意竞争；不得捏造、散布虚假事实，故意诋毁、贬低竞争对手的企业信誉和产品信誉等。
第十三条 积极配合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并自觉接受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统一组织的产品质量与售后服务监督检查。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管理体系，促进产品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提升国际竞争力。
第十四条 强化职业道德和业务技术培训，努力提高从业人员的道德修养和综合素质。提倡行业内部的团结、互助、协调、自律和技术协作。对行业中发生的热点、难点和重大问题，及时反映给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秘书处，并提出解决措施，自觉维护行业形象和行业整体利益。
第十五条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负责收集、整理、分析全行业统计资料，为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提供依据，为企业经营决策服务。行业成员单位应按照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要求及时准确地提供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统计信息资料。
第三章 执行与监督
第十六条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负责组织实施本公约，及时向会员单位传递行业的法律、法规、政策及行业自律信息。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会员单位的意愿和要求，并在本公约范围内对行业的重大事项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协调处理的意见。
第十七条 行业成员之间发生争议时，争议各方应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请求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秘书处进行调解，直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八条 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鼓励行业成员互相监督，会员单位及非会员单位均可向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举报违反本公约的行为。行业成员有权对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秘书处执行本公约的公正性进行监督，有权向相关部门检举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公约的行为。
第十九条 为保证本公约的有效实施，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秘书处定期、不定期进行本公约执行情况的检查、评价与总结，促进本公约的执行。对执行本公约成绩突出的单位及法人，给予公开表彰、宣传。
第二十条 行业成员中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会员单位违反本公约，造成不良影响的，经查证属实后可由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秘书处根据违约程度采取以下措施：
  （一）责令违约单位限期改正；
  （二）内部通报批评；
  （三）建议理事会暂停、取消其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会员单位资格；
  （四）公开通报，并适时进行行业谴责；
  （五）对涉嫌违规经营或触犯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将有关违法、违规情况及时向有关执法部门反映和检举。
第二十一条 行业成员单位对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秘书处依据第二十二条所采取的措施有异议的，可以向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会长反映。会员单位从业人员有违反本公约的行为，由会员单位按照相关管理制度采取惩戒措施；有异议时，可向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秘书处反映情况。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公约经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理事会表决通过后即时生效？。本公约生效后，凡取得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会员资格的单位，自取得会员资格之日起，视为自愿加入本公约并承诺遵守其各项规定。
第二十三条 本公约生效期间，根据实际需要由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秘书处提出修改意见，经广泛征求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理事会意见后，对本公约进行修改。
第二十四条 本公约由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